云南省新平林业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省林业局离退休人员统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新平县二期天保工程项目实施原则方案的批复》（新政复〔2011〕201号 ）（三）同意在天保二期工程项目实施期间，将森工企业在职职工工资、奖金、社会保险、公务费及离退休人员社保统筹以外费用等纳入财政预算。二期天保工程项目结束后，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在职职工继续做好森林管护工作，职工工资及相关费用标准仍按二期天保工程项目实施期间执行标准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和《中共新平县委组织部  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2025年遗属生活困难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调整：补助对象为城镇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744.00元/月.人；补助对象为农村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560.00元/月.人。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新平林业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云南省新平林业局承载着天然林管护重要职责，其退休职工为我省林业事业和生态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森工系统改革不断深化，部分退休职工生活保障存在短板，遗属生活困难问题尤为突出，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压力进一步加大。
为切实保障省林业局113名退休职工及遗属52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妥善解决森工系统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夯实林业生态保护与森工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民生基础，特设立省林业局离退休人员统筹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本项目设立的核心目的，一是落实云南省关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相关要求，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提升其生活质量；二是解决遗属生活困难，按照相关标准给予生活补助，缓解其生活压力；三是统筹规范资金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避免资金分散、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四是稳定森工系统队伍，化解历史遗留民生矛盾，为我省林业生态保护和森工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五、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GoBack]2026年省林业局离退休统筹资金项目预算申报金额880,000.00元，主要用于：（一）113名退休职工发放退休补贴233,496.00元；（二）遗属52人发放生活补助438,240.00元；（三）职工因病死亡遗属慰问金20,000.00元；4、退休职工体检费（含大病医疗保险）188,264.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省林业局离退休人员统筹资金项目预算88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305-生活补助，科目代码：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预算资金安排如下：
（1） 退休补贴233,496.00元，（186.00元/月.人×53人+160.00元/月.人×60人）×12月。
（2） 遗属生活补助438,240.00元，其中：城镇户口的267,840.00元，744.00元/月.人×30人×12月；农村户口的134,400.00元，560.00元/月.人×20人×12月；离休职工遗属的36,000.00元，1,500.00元/月.人×2人×12月。
（3） 职工因病死亡遗属慰问金20,000.00元，1,000.00元/次.人×20人。
（4） 退休职工体检费(含大病补充保险）188,264.00元，1,107.44元/人.年×170人。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2026年各月度的实施计划如下：1月份74,310.00元；2月份21,458.00元；3月份130,018.00元；4月份20,458.00元；5月份20,458.00元；6月份131,018.00元；7月份20,458.00元；8月份21,458.00元；9月份130,018.00元；10月份89,164.00元；11月份89,164.00元；12月份131,018.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有效改善退休职工和职工遗属的生活待遇，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落实社保补贴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功效，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局面。
通过项目实施，立足森工系统行业特点，统筹规范资金管理、优化补助发放流程，切实发挥资金保障效能，助力维护森工系统和谐稳定，彰显党和政府对森工系统退休职工及遗属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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